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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民國112年12月27

日所為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確定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

字第898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劉羿廷（下稱聲請

人）經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案判處罪刑之詐欺犯罪

事實，實與聲請人在大陸地區經該地法院判處罪刑之案件事

實相同，且聲請人已在大陸地區服刑有期徒刑3年8月完畢，

應可減免刑責，為此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

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

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前段、第433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

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所稱證據，則指足

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倘僅泛言有法定再審事由，而

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

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者，均應認其

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77號

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聲請人逾期提起上訴，經臺灣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等法院高雄分院於民國113年6月18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2

1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此有上開各判決書及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按，並經本院調取

上開案件之卷證核閱無訛。

（二）然按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

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

之執行，刑法第9條定有明文。亦即行為人之同一行為雖

經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仍得依我國刑罰處斷，而是否免其

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審理法院仍有自由裁量之權（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縱聲請

人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確定裁判、執行，是否免其刑之

全部或一部之執行，乃屬審理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則本件

聲請人以上開聲請意旨對於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

確定判決聲請再審，除表明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業經他國司法機關裁判確定及執行完畢外，並未具體表明

原確定判決之採證認事究竟有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且聲請人於113年9

月27日經本院訊問其聲請再審所憑之法定事由為何時，亦

僅泛稱：我想說我已經在大陸服刑過了，所以回來應該可

以減免一些刑責等語。更況聲請人雖以「安徽省蜀山監獄

釋放證明書」、「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

書」為聲請再審之證據，然上開文書上均未記載其於大陸

地區經判處詐欺罪責之犯罪事實為何，顯不足以證明其是

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裁判確定及執行，更無法證明本件

有何法定再審事由存在。

（三）依據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據再審理由，與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無一相

符，顯與同法第429條所定應敘述理由及提出證據之聲請

再審程序不符，其聲請再審之程序自屬違背規定，且無從

補正，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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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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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民國112年12月27日所為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確定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898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劉羿廷（下稱聲請人）經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案判處罪刑之詐欺犯罪事實，實與聲請人在大陸地區經該地法院判處罪刑之案件事實相同，且聲請人已在大陸地區服刑有期徒刑3年8月完畢，應可減免刑責，為此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前段、第43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所稱證據，則指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倘僅泛言有法定再審事由，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者，均應認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77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聲請人逾期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民國113年6月18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21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此有上開各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按，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之卷證核閱無訛。
（二）然按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刑法第9條定有明文。亦即行為人之同一行為雖經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仍得依我國刑罰處斷，而是否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審理法院仍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縱聲請人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確定裁判、執行，是否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乃屬審理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則本件聲請人以上開聲請意旨對於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除表明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業經他國司法機關裁判確定及執行完畢外，並未具體表明原確定判決之採證認事究竟有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且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經本院訊問其聲請再審所憑之法定事由為何時，亦僅泛稱：我想說我已經在大陸服刑過了，所以回來應該可以減免一些刑責等語。更況聲請人雖以「安徽省蜀山監獄釋放證明書」、「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為聲請再審之證據，然上開文書上均未記載其於大陸地區經判處詐欺罪責之犯罪事實為何，顯不足以證明其是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裁判確定及執行，更無法證明本件有何法定再審事由存在。
（三）依據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據再審理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無一相符，顯與同法第429條所定應敘述理由及提出證據之聲請再審程序不符，其聲請再審之程序自屬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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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民國112年12月27
日所為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確定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
字第898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劉羿廷（下稱聲請人
    ）經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案判處罪刑之詐欺犯罪事
    實，實與聲請人在大陸地區經該地法院判處罪刑之案件事實
    相同，且聲請人已在大陸地區服刑有期徒刑3年8月完畢，應
    可減免刑責，為此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
    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
    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前段、第433
    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
    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所稱證據，則指足
    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倘僅泛言有法定再審事由，而
    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
    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者，均應認其
    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77號
    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聲請人逾期提起上訴，經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於民國113年6月18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2
      1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此有上開各判決書及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按，並經本院調取
      上開案件之卷證核閱無訛。
（二）然按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
      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
      之執行，刑法第9條定有明文。亦即行為人之同一行為雖
      經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仍得依我國刑罰處斷，而是否免其
      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審理法院仍有自由裁量之權（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縱聲請
      人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確定裁判、執行，是否免其刑之
      全部或一部之執行，乃屬審理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則本件
      聲請人以上開聲請意旨對於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
      確定判決聲請再審，除表明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
      業經他國司法機關裁判確定及執行完畢外，並未具體表明
      原確定判決之採證認事究竟有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且聲請人於113年9月2
      7日經本院訊問其聲請再審所憑之法定事由為何時，亦僅
      泛稱：我想說我已經在大陸服刑過了，所以回來應該可以
      減免一些刑責等語。更況聲請人雖以「安徽省蜀山監獄釋
      放證明書」、「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為聲請再審之證據，然上開文書上均未記載其於大陸地區
      經判處詐欺罪責之犯罪事實為何，顯不足以證明其是因同
      一行為經外國法院裁判確定及執行，更無法證明本件有何
      法定再審事由存在。
（三）依據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據再審理由，與刑事訴訟法
      第420條第1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無一相符
      ，顯與同法第429條所定應敘述理由及提出證據之聲請再
      審程序不符，其聲請再審之程序自屬違背規定，且無從補
      正，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5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劉羿廷



上列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案件，對於本院民國112年12月27日所為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確定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898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劉羿廷（下稱聲請人）經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案判處罪刑之詐欺犯罪事實，實與聲請人在大陸地區經該地法院判處罪刑之案件事實相同，且聲請人已在大陸地區服刑有期徒刑3年8月完畢，應可減免刑責，為此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聲請再審，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29條前段、第43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所謂「敘述理由」，係指具體表明符合法定再審事由之原因事實而言；所稱證據，則指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倘僅泛言有法定再審事由，而未敘明具體情形，或所述具體情形，顯與法定再審事由不相適合，或未提出足以證明再審事由存在之證據者，均應認其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777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聲請人逾期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民國113年6月18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214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在案，此有上開各判決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按，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案件之卷證核閱無訛。
（二）然按同一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仍得依本法處斷；但在外國已受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者，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刑法第9條定有明文。亦即行為人之同一行為雖經外國法院確定判決，仍得依我國刑罰處斷，而是否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審理法院仍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7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縱聲請人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確定裁判、執行，是否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乃屬審理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則本件聲請人以上開聲請意旨對於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110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除表明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業經他國司法機關裁判確定及執行完畢外，並未具體表明原確定判決之採證認事究竟有何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且聲請人於113年9月27日經本院訊問其聲請再審所憑之法定事由為何時，亦僅泛稱：我想說我已經在大陸服刑過了，所以回來應該可以減免一些刑責等語。更況聲請人雖以「安徽省蜀山監獄釋放證明書」、「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為聲請再審之證據，然上開文書上均未記載其於大陸地區經判處詐欺罪責之犯罪事實為何，顯不足以證明其是因同一行為經外國法院裁判確定及執行，更無法證明本件有何法定再審事由存在。
（三）依據首揭說明，本件聲請人所據再審理由，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21條所定得聲請再審之情形無一相符，顯與同法第429條所定應敘述理由及提出證據之聲請再審程序不符，其聲請再審之程序自屬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張惠雯


